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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全资子公司 

为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邦科技”、“公司”或“上

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对百邦科技实际控制人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反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共计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 万元），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此贷

款提供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铁峰先生、全资子公司上海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交易的有效期为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首次提款日起叁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刘铁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关联自然人，刘铁峰先生、全资子公司上海

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反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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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刘铁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铁峰先生通过北京达

安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悦华众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45,535,2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87%，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上海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3）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临潼路 170 号 313 室 

（4）法定代表人：李岩 

（5）成立日期：2011 年 2 月 17 日 

（6）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科技、计算机、通讯设备、新能源科技专业领域

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

施建设运营、调试、维护，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金融信息服务，通讯设备、

电子产品维修，自有设备租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及配件，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机械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系：上海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37,150.83 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 号院 7 号楼 4 层 

4、法定代表人：杨荣兰 

5、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16 日 

6、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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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

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

有资金投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3 月 31 日）（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市分行 

2、借款人：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金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 万元） 

4、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主

合同展期的，以展期后所确定的合同最终履行期限之日为届满之日。 

5、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6、反担保人：刘铁峰、上海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反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以及被保证人应当向债权人交纳的评审费、担保费、罚息、债权人实现上

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仲裁费、律师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五、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和公允性 

实际控制人刘铁峰先生、全资子公司上海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此融

资提供反担保，该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公司无需向关联方支付对价，

属于关联人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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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刘铁峰先生及子公司本次为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反担保，有利于满足

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实际控

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2,000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上述关联交易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经公司独立

董事认可后，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独立董

事认为：本次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贰仟万元整

（2,000 万元），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发展需求。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铁峰先生及子

公司为此次融资提供反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反担保人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

用，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日常经营的支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经营发展

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关联担保审议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过程合法、有效。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实际控制人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事项。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不收取任

何担保费用，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独立董事对该项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对本次反担保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反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闫明庆  曾琨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7 日 

 

 

 

 


